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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具体人权问题 

德科先生、奥尔古佐夫先生、皮涅伊罗先生、萨塔尔先生、

弗雷女士和伊默尔先生：决议草案  

2003/…  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注意到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E/CN.4/Sub.2/2003/ 

31)，特别是其中第六章所载的各项建议，  

    深切关注其中述及的关于歧视和性别歧视在维持奴役、剥削儿童、贩卖人口、

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剥削家庭佣工和移徙工人、奴隶劳动和童工、对儿童的性剥削、

滥用互联网从事色情交易、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方面的作用，以及

腐败在维持奴役和有关做法方面的作用的情况  

    注意到贫穷、社会排斥、文盲、愚昧、人口的迅速增长、艾滋病毒/艾滋病、治

理不善、腐败、做坏事不受惩罚和一切形式的歧视，以及武装冲突，是当代形式奴

役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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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注意到 1956 年《废止奴隶制、奴隶买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和习俗补充公

约》和 1949 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的批准情况仍然

不能令人满意，  

1.  对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所做的宝贵工作，特别是继续注意向其提交的

问题表示赞赏；  

2.  欢迎工作组对有关和产生于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的当代形式的奴役问题

予以优先重视；  

 

一、有关和产生于歧视，特别是 

   性别歧视的当代形式的奴役 

3.  认识到奴役和类似奴役做法的受害者经常属于少数群体，尤其是少数种族

群体或特别容易受到范围广泛的歧视行为的侵害的类别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土

著人民、因血统而分的人的群体以及移徙工人；  

4.  吁请各国政府全面执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基于血统的歧视

的第二十九号一般建议，包括在受影响群体的参与下，通过审议、实施或修订立法，

将一切形式的基于血统的歧视均定为非法；坚决执行现行有效的立法和其他措施；

以及制订和执行综合性的国家战略等方法执行，以便消除对于基于血统的群体成员

的歧视；  

5.  又吁请各国政府根据 2001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国际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建议，确立和执行

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来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包括其基于性别的表现；  

6.  请各国审议并在必要时改革立法和做法，根据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新的一般

性评论 4,将男女青年经过或者不经过父母同意的结婚最低年龄提高到 18 岁；  

7.  还请各国执行旨在反对影响儿童健康，尤其是女童健康的做法的方案和政

策，以及旨在建立关于某些查明的诸如早婚/早孕等做法对于女童的破坏性影响和后

果的广泛宣传活动的方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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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贩运人口及意图营利使人卖淫 

8.  呼吁各国确认贩运人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并因此将一切

形式的贩运人口定为犯罪行为，并且谴责和惩处人贩子和中间人；  

9.  敦促各国确保其政策和法律不致使作为受害者的工作选择的卖淫活动合法

化，或促进卖淫活动合法化或常规化；  

10.  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 1949 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

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的各国政府

签署和批准这些文件；  

11.  吁请各国确保将向受害者提供的保护和支持置于任何反贩运政策的中心，

并且按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

妇女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6 条、第 7 条及第 8 条的规定向受害者提供保护、

援助和临时居留证，这些不是以受害者在起诉剥削者方面给予合作为条件；  

12.  敦促各国为旨在向受害者提供援助、保护和医治性融入社会及恢复的综合

方案分配资源；  

13.  又敦促各国通过包括立法措施、预防行动和信息交流在内的综合性的反贩

运战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设计、执行和加强有效措施，来防止、惩治和消灭

一切形式的贩运；  

14.  吁请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制订和执行各种行为准则，禁止联合国雇员和合

同工人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从事任何形式的性剥削，并请各非政府组织在它

们各自的权限内也这样做；  

15.  建议大会考虑宣布反对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儿童的联合国年，以

便保护他们的尊严和人权；  

三、对儿童进行性剥削以及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 

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16.  注意到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胡安·米

格尔·佩蒂特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3/79)，并且请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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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责范围内继续关注与贩卖儿童有关的问题，如器官移植、失踪、买卖儿童、以

营利或剥削的目的收养、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等，并请他出席工作组第二十九

届会议；  

   17.  请秘书长邀请所有国家继续将他们所采取的执行《防止买卖儿童、儿童卖

淫和儿童色情制品行动纲领》的措施告知工作组；  

四、根除质役和消除童工现象 

18. 吁请所有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

形式公约》包括贩卖、强迫劳动、债役、强迫征兵参加武装冲突、商业性性剥削和

危险工作)(第 182 号)的国家批准该《公约》并吁请该《公约》的缔约国将其国内立

法与该《公约》相统一；  

19. 还吁请各国确保禁止最有害的童工形式，使惩罚与所犯罪行相当并使这种

立法得到很好的执行；  

20. 敦促各国特别通过颁布并执行义务和免费初等教育法律的方式，努力最终

根除童工和家佣童工现象，同时制定并实施各种措施和条例，消除对女孩在教育、

技术发展和训练方面的一切歧视，保护童工特别是家佣童工，并确保他们不遭受剥

削；  

21. 敦促尚未全面立法禁止一切形式质役的国家紧急制定此种立法，其中包括

关于惩罚今后任何质役雇主的各项规定；该立法中应包括对曾服过质役和债役的人

给予补偿的措施、提供包括最低限度和可适用的情况下给予一块足使一家人全年维

持生计的土地在内的复原援助以及保护受益人拥有和占有该土地的法律规定；  

22. 吁请各国向援助质役受害者的各组织提供支持，特别当他们面临骚扰和威

胁的时候；  

23. 敦促各国制订和执行各种有效的方案以防止和消除质役，这种方案将包括

一项综合发展方案；这类方案应解决的问题是，接受教育的机会，包括职业培训和

其他实践的培训及基本的医疗保健；土地改革和较为公正的租赁安排；提供稳定的

就业机会和执行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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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吁请各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如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劳工组

织、开发计划署等，制订各种联合方案以便摆脱贫困和受到社会排斥的循环，这种

循环使人们容易因质役而被剥削；  

25. 建议从事发展工作的联合国一切主管机关、专门机构、开发银行和政府间

机构采取行动，特别是通过向质役劳工提供其他贷款渠道，促进消除债役现象；  

26. 还建议受到影响的国家建立一个在地方一级工作并在国家一级负责的机

构间小组，它将动员各政府部门、工会、雇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集团参与消

除债役的做法；  

27. 吁请各国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条约的规定，保证所有男女儿童都

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并请国际社会合作制订替代童工特别是年幼女童工的可行办

法；  

28. 请秘书长邀请所有国家向工作组通报为执行《消除剥削童工现象行动纲

领》所采取的措施并向小组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提交报告；  

五、移徙工人和移徙家庭佣工 

29. 欢迎大会在其 1990 年 12 月 18 日第 45/158 号决议中通过的《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于 2003 年 7 月 1 日生效；  

30. 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制订管制移徙工人就业情况并为其提供安全工作条件

的保护性规定，并对那些利用非法移徙渠道为被贩运的移徙工人购买假证件的行为

负责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  

31. 还敦促各国，特别是移徙工人接受国，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

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32. 还敦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禁止没收移徙工人尤其是移徙家庭佣工护照的

行为，并处罚犯下这类行为的人；  

33. 建议各非政府组织特别关注影响移徙工人的各项严重问题，并向工作组提

供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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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迫劳动 

34. 请有关国家采用关于强迫劳动的统一立法，并采取紧急行动，对所有使用

强迫劳动的人，加快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刑事起诉成立，并实行有效的制裁；  

35. 请工作组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 (2004 年 )上作为优先事项根据劳工组织新

的行动方案审议强迫劳动问题；  

36. 请劳工组织与工作组成员合作，考虑在工作组第二十九届会议框架范围内

组织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磋商；  

七、腐败在维持奴役和类似奴役做法方面的作用 

37. 再次敦促所有国家采取适当措施监测和执行特别是与奴役、类似奴役做法

和腐败，包括贩卖妇女和儿童以及意图营利使其卖淫的有关的法律；  

38. 敦促各国通过和执行禁止腐败，包括工作人员腐败的立法；  

39. 鼓励各国采取旨在改善执法人员的培训和专业水平，使其尊重人权的措

施；  

八、滥用互联网从事性剥削 

40. 建议各国政府优先审查、修订和执行现有法律，或制订新法律，防止滥用

互联网传播色情图象以及为卖淫和性剥削目的的贩运妇女和儿童；  

41. 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消除利用互联网贩运人口、意图营利使人

卖淫和性剥削的做法，并考虑设立监督体制，以便对互联网更好地管制；  

42. 呼吁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进行密切合作，以便反对

对互联网的滥用；  

九、杂 项 

43. 欢迎工作组在其第三十届会议(2005 年)上庆祝其成立三十周年的同时，作

为优先事项考虑对其活动和工作的评估；  

44. 呼吁各国政府派观察员参加工作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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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鼓励青年组织以及各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参加工作组会议；  

46. 建议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委

员会在工作中特别注意与保护受当代形式奴役伤害的儿童和其他人有关的问题；  

47. 再次请秘书长向有关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转交与其有关的建议和工作组

的报告；  

48. 还请秘书长执行他本人的决定，再象过去一样，委派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的一位专业工作人员到工作组长期工作，以便根据人权委员会 1996 年 4 月 26

日第 1996/61 号和 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1999/46 号决议，确保办事处内外有关当代

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的连续性和密切协调；  

49. 请各非政府组织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关于工作组的信息；  

50. 请掌管与工作组下届会议将讨论的重点议题相关的资料的政府预先或在

下届会议上提供其资料，以协助工作组展开工作。  

 

 

 

--  --  --  --  -- 


